
第一部分 2026 年度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单位情况说明

（一）本单位性质、职责等情况

本单位性质为行政单位。

机构职责：

（1）负责保障本区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贯彻落实

国家和北京市关于水务工作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和战略

规划。组织编制本区水务发展规划和水资源规划、河湖流域

规划、防洪规划，参与编制供水规划、排水规划并协调监督

实施；

（2）组织开展本区水资源保护工作。组织编制并实施

水资源保护规划。组织开展地下水开发利用和地下水资源管

理保护及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

（3）负责本区水文工作。负责水文水资源监测、水文

站网建设和管理。对地表水和地下水实施监测，配合北京市

水务局发布水文水资源信息、情报预报和水资源公报。按规

定组织开展水资源调查评价和水资源承载能力监测预警工

作；

（4）负责本区生活、生产经营和生态环境用水的统筹

和保障。负责水资源的统一配置调度和监督管理。组织实施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会同有关部门拟订本区水资源中长

期规划和年度供求计划、水量分配方案并监督实施。组织实

施取水许可和水影响评价（含水资源论证和防洪论证、水土



保持方案审查等），指导开展水资源有偿使用工作，参与水

生态环境补偿的有关工作；

（5）贯彻执行本市水务工程建设有关制度。负责提出

水务领域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方向、项目安排建议，指导水

务领域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工作。参与

水务资金的使用管理。配合有关部门提出有关水务方面的经

济调节政策、措施；

（6）负责本区供水、排水工作的监督指导。贯彻落实

排水许可制度。监督本区供水、排水行业实施北京市技术标

准、监督供水排水行业的特许经营行为。指导农民安全饮水

工作；

（7）负责本区节约用水工作。贯彻执行北京市节约用

水政策，组织编制节约用水规划，监督实施节约用水有关定

额、标准。组织实施用水总量控制、计划用水等管理制度，

指导和推动节水型社会建设工作；

（8）组织开展本区海绵城市建设工作。贯彻落实北京

市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工作的规划、计划、政策，组织编制并

实施本区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工作的规划、计划，贯彻执行海

绵城市建设相关技术标准、规程规范，会同有关部门统筹推

进海绵城市建设工作；

（9）指导监督本区水务工程建设与运行管理。组织协

调水利工程征地拆迁工作。负责水利建设市场的监督管理。

组织开展水利工程建设安全、质量监督工作；

（10）指导本区水利设施、水域及其岸线的管理、保护



与综合利用。组织指导水利基础设施网络建设。指导河湖治

理与保护。指导河湖水生态保护与修复、河湖生态流量、水

量管理以及河湖水系连通工作；

（11）负责本区水土保持和水生态保护修复工作。拟定

水土保持和水生态保护修复规划并监督实施，组织实施水土

流失的综合防治、监测预报并定期公告。负责建设项目水土

保持监督管理工作，组织重点水土保持建设和水生态保护修

复项目的实施。依法承担水库、湖泊、河流等管理范围内湿

地保护管理工作；

（12）负责本区河长制工作。贯彻执行河长制工作的政

策，推进河长制工作建议和任务，组织开展督查、考核；

（13）贯彻执行本市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并对街道、

乡镇进行指导监督；

（14）负责本区涉水违法事件的查处，协调水事纠纷，

指导水政监察和水行政执法；

（15）依法依规负责本区水务行业安全生产和水务工程

的安全监管工作；

（16）负责开展本区水务科技和信息化工作。落实水务

行业的技术标准、规程规范并监督实施；

（17）负责落实本区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相关要求，组织

编制洪水干旱灾害防治规划和防护标准并指导实施。承担水

情旱情监测预警工作。组织编制防御洪涝抗御旱灾调度方

案，按程序报批并组织实施。承担防御洪水和城市内涝应急

抢险的技术支撑工作；



（18）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职能转变。区水务局应切实加强水资源合理利用、优化

配置和节约保护。坚持节水优先，按照以水定城、以水定地、

以水定人、以水定产的原则，从增加供给转向更加重视需求

管理，严格控制用水总量，提高用水效率。坚持保护优先，

加强水资源、水域和水务工程的管理保护，加强地下水开发

利用、管理保护，维护河湖健康美丽。坚持系统治理，加强

本区河湖水系水环境治理和水生态修复，落实城市修补和生

态修复要求，完善城乡供排水服务保障体系，加强海绵城市

建设。坚持统筹兼顾，保障合理用水需求和水资源的可持续

利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水安全保障。

（二）机构设置情况

内设职能科室 9 个,分别是:办公室、规划科、水资源与

节水管理科、工程建设管理科、工程运行管理科、河长制工

作科(安全生产科)、供排水管理科(环境保护科）、财务审

计科、组织人事科。

二、收入预算情况说明

2026 年收入预算 5,442.60 万元，比 2025 年年初预算数

125738.97 万元减少 120296.37 万元，下降 95.67%。主要原

因是我局部分基本建设项目资金结转至 2025 年年初预算，

2026 年没有这部分资金结转，导致收入年初预算数减少。

（一）本年财政拨款收入 5,442.60 万元

1.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2,589.13 万元。

2.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1,889.38 万元。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入 0 万元。

（二）本年其他资金收入 0 万元

4.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 0 万元。

5.事业收入 0 万元。

6.上级补助收入 0 万元。

7.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0 万元。

8.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0 万元。

9.其他收入 0 万元。

（三）上年结转结余 964.09 万元

三、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2026 年支出预算 5,442.60 万元，比 2025 年年初预算数

125738.26 万元减少 120296.37 万元，下降 95.67%。主要原

因是 2024 年我局部分基本建设项目资金结转至 2025 年年初

预算，2026 年没有这部分资金结转，导致支出年初预算减少。

（一）基本支出。基本支出预算 1,348.61 万元，占本

年支出预算 24.78%，比 2025 年年初预算数 1233.42 万元增

加 115.19 万元，增长 9.34%。

（二）项目支出。项目支出预算 4,093.99 万元，比 2025

年年初预算数 124504.83 万元减少 120410.84 万元，下降

96.71%。

四、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本单位 2026 年无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预算”。

五、其他情况说明

（一）政府采购预算说明



2026 年北京市丰台区水务局部门政府采购预算总额

1,590.75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0 万元，政府采购

工程预算 0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1,590.75 万元。

（二）机关运行经费情况说明

2026 年北京市丰台区水务局部门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

款预算 82.14 万元。

（三）重点行政事业性收费情况说明

本单位 2026 年无重点行政事业性收费。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情况说明

本单位 2026 年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预

算。

（五）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截止 2025 年底，本单位共有车辆 1 台,单位价值 100 万

元以上的设备（不含车辆）0 台（套）。

六、名词解释

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

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或事

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指本部门当年部门预算

中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用、公务接待费、公务

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预算数。

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

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



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

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

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

费用。

第二部分 2026 年度部门预算报表
附件：北京市丰台区水务局（本级）2026 年度部

门预算报表


